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福州市地方海事局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例会（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会议）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听取各单位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研究本部门防范重特大事故工作，及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每次会议应当就相关问题作出决定，会议确定的各项防范措施必须严格实施。

第三条 根据工作需要，福州市地方海事局主要领导可随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上级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和重大决定及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或协调、处理其它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事项。

第四条 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参加人员

（一）局属海事处负责人；

（二）福州市地方海事局安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三）如涉及具体县（市、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可邀请相关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及地方海事处负责人参加；
（四）必要时可扩大至水路运输行业航运企业、辖区水工单位通航安全负责人、乡镇政府船管站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等。

第五条 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会议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一）传达、贯彻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指示精神、重大决定、通知要求等；

（二）各海事处通报辖区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各参会部门通报部门关于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三）分析、研究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难题，提出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具体措施；

（四）交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经验。

（五）部署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工作。

第六条 内河交通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应做好会议签到、记录，形成会议纪要。

第七条 参会人员如无法按时参加会议，需向单位主要领导报告说明，并向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备。

